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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

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6年）》

（以下简称“《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摘要（2016年）》（以下简称“《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事后经核对发现《2016年年度报告》存在错误、疏漏等情况，现对《2016年年度

报告》中部分错误及疏漏予以更正补充如下： 

一、《2016年年度报告》“第一节 四、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原内容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2016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做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决定内容如下： 

（1）同意新疆厚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富投资”）将其持有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或“我公司”）51,6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3％）的股权以人民币 227,292.15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2）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14,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2％）

的股权以人民币 63,430.36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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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15,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2.5％）

的股权以人民币 66,073.3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超懿。 

（4）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13,8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1.5％）

的股权以人民币 60,787.43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超林。 

（5）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9,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的股权以人民币 39,643.9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明柳。 

（6）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8,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7％）

的股权以人民币 37,001.04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鸿。 

（7）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5,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5％）

的股权以人民币 23,786.38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邓娥英。 

（8）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2,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

的股权以人民币 10,571.72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小山。 

厚富投资转让股权后，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3％股

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表 2-1：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4 日 

注册资本 990 万元 

经营范围 

能源类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焦炭、兰炭、沥青、矿产品（危险化学品

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建材、石油制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

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机电产品的销售；货物装卸，

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产品除外），设备租赁；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资产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目前主要资产为持有的天山铝业股权 

最近一年合并财

务报表的主要财

务数据并注明是

否经审计 

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目前尚未发生实质业务，亦并未出具

合并财务报表 

所持有的天山铝

业股份／权被质

押或存在争议的

情况 

持有天山铝业股份/权不存在质押或争议的情况 

上述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已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完成。 

2、2016 年 12 月 27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通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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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151,578,947 元： 

由浙物暾澜（杭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31,578,947 元，芜湖信

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50,526,316 元，华融致诚柒号（深圳）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69,473,684 元，增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1,351,578,947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浙物暾澜（杭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出资 13,894,736.68 元，实收资本余额为 1,333,894,736.68 元。 

上述增资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发生变化，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2016 年 12 月 15 日，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增选曾超懿、吴细华、梁洪波、赵庆云为公司董事，免去曾益柳、

刘素君的董事职务；选举刘素君、董红健为公司监事。 

除此之外，报告期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其他变更情况。 

经核查，公司原《2016年年度报告》未明确披露股权转让及增加注册资本

后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一直行动人、具体持股比例以及曾氏家族对

我公司控制关系图等相关情况，同时发现注册资本增加事宜的工商登记日期披

露错误，特此补充及更正，变更后内容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2016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做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决定内容如下： 

（1）同意新疆厚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富投资”）将其持有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或“我公司”）51,6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3％）的股权以人民币 227,292.15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2）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14,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2％）

的股权以人民币 63,430.36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15,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2.5％）

的股权以人民币 66,073.3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超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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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13,8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1.5％）

的股权以人民币 60,787.43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超林。 

（5）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9,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的股权以人民币 39,643.9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明柳。 

（6）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8,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7％）

的股权以人民币 37,001.04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鸿。 

（7）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5,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5％）

的股权以人民币 23,786.38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邓娥英。 

（8）同意厚富投资将其持有天山铝业 2,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

的股权以人民币 10,571.72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小山。 

表 2-1：2016 年 12 月 15 日公司股权转让后股东情况表 

企业名称 出资额（万元） 百分比（%） 出资人性质 

曾小山 2,400 2.00 自然人股东 

邓娥英 5,400 4.50 自然人股东 

曾鸿 8,400 7.00 自然人股东 

曾明柳 9,000 7.50 自然人股东 

曾超林 13,800 11.50 自然人股东 

曾超懿 15,000 12.50 自然人股东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14,400 12.00 法人股东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

业链有限公司 
51,600 43.00 法人股东 

厚富投资转让股权后，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3％股

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表 2-2：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4 日 

注册资本 990 万元 

经营范围 

能源类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焦炭、兰炭、沥青、矿产品（危险化学品

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建材、石油制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

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机电产品的销售；货物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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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产品除外），设备租赁；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资产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目前主要资产为持有的天山铝业股权 

最近一年合并财

务报表的主要财

务数据并注明是

否经审计 

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目前尚未发生实质业务，亦并未出具

合并财务报表 

所持有的天山铝

业股份／权被质

押或存在争议的

情况 

持有天山铝业股份/权不存在质押或争议的情况 

上述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已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完成。 

2、2016 年 12 月 27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通过股

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151,578,947 元： 

由浙物暾澜（杭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31,578,947 元，芜湖信

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50,526,316 元，华融致诚柒号（深圳）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69,473,684 元，增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1,351,578,947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浙物暾澜（杭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际出资 13,894,736.68 元，实收资本余额为 1,333,894,736.68 元。 

表 2-3：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增资后股东情况表 

企业名称 出资额（万元） 百分比（%） 出资人性质 

曾小山 2,400 1.78 自然人股东 

邓娥英 5,400 4.00 自然人股东 

曾鸿 8,400 6.21 自然人股东 

曾明柳 9,000 6.66 自然人股东 

曾超林 13,800 10.21 自然人股东 

曾超懿 15,000 11.10 自然人股东 

石河子市锦汇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 
14,400 10.65 法人股东 

石河子市锦隆能

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51,600 38.18 法人股东 

浙物暾澜（杭州）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158 2.34 法人股东 

华融致诚柒号

（深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947 5.14 法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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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出资额（万元） 百分比（%） 出资人性质 

芜湖信泽润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53 3.74 法人股东 

上述增资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发生变化，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报告期末，经 2016 年 12 月 15 日的股权转让及 2016 年 12 月 27 日的增加注

册资本后，实际控制人曾氏家族对公司控制关系图如下： 

 

（二）公司股东关系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

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 5 名法人股东以及曾小山等 6 名自然人股东。自然

人股东曾小山、邓娥英、曾鸿、曾明柳、曾超林及曾超懿为曾氏家族成员，其中

曾小山、邓娥英系夫妇关系，曾超懿、曾明柳、曾鸿、曾超林系曾小山夫妇之子

女，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为曾氏

家族实际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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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为三种情况构成一致行动人情况： 

1、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2、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3、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

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综上，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曾小山、邓娥英、曾超懿、曾明柳、曾鸿、曾超林等股东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2016 年 12 月 15 日，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增选曾超懿、吴细华、梁洪波、赵庆云为公司董事，免去曾益柳、

刘素君的董事职务；选举刘素君、董红健为公司监事。 

除此之外，报告期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其他变更情况。 

二、《2016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五、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权利限制情况” 

原内容如下： 

（一）公司资产抵质押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抵押资产合计 77.36 亿元，质押资产合计 1.43 亿元，具

体明细如下： 

表 4-5：公司截至报告期末（2016 年末）质押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计入科目 

铝厂设备 43.97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电厂设备 33.39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存货质押 1.43 存货 

合计 78.79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被查封、冻结、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变现、无法

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情况”和“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和安排”，无“其他具

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二）公司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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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除开展的担保业务外，对集团外第三方担保余额为 6.11

亿元，担保对象为玛纳斯县云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石河子开发区伏峰贸易有限

公司、石河子开发区路路发物流有限公司、西安橡树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昌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依然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报告期末较上期末对

外担保金额增加 0.72 亿元。 

（三）公司受限制的货币资金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为 142,454.82 万元，主要是票据和银

行承兑保证金。 

经核查，公司原《2016年年度报告》未明确披露抵押资产变动情况与原因、

抵质押资产占比较高的对应措施以及相应安排等，特此补充，变更后内容如下： 

（一）公司资产抵质押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抵押资产合计 77.36 亿元，质押资产合计 1.43 亿元，具

体明细如下： 

表 4-5：公司截至报告期末（2016 年末）质押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计入科目 

铝厂设备 43.97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电厂设备 33.39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存货质押 1.43 存货 

合计 78.79  

1、抵押资产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5-2016 年，公司抵押资产变动情况如下： 

表 4-6：公司抵押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受限资产 
2015 年末 

账面价值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 年末 

账面价值 

铝厂设备 43.69 30.08 29.80 43.97 

电厂设备 20.14 12.48 -0.77 33.39 

合计 63.83 42.56 29.03 77.36 

铝厂设备主要系电解槽、变电站等设备。2016 年末账面价值相对于 2015 年

末账面价值增长 0.64%，变动较小，主要系部分负债到期后重新续借，重新执行

相关的抵押手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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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设备 2016 年新增 12.48 亿元，主要系本年新增乌鲁木齐商业银行东方

支行 10 亿的长期借款，以账面净值 6 亿元的机器设备作为抵押所致；另本年新

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借款 4.5 亿元，主要系以账面净值 6.48

亿元的机器设备作为抵押所致。 

2、对应措施及相应安排 

公司因融资需要，对一些资产设定了他项权利，在报告中体现为抵质押资产。

该等资产主要为公司的生产设备，虽然这些资产上设定了他项权利，但公司对其

正常经营使用未受任何限制，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未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公司

为金融机构设定了他项权利后，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业务实现了较快发展，有

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持续经营能力及市场影响力。 

公司的盈利水平高，ROE 远高于贷款利息，对“不动”的生产设备设定抵

押，自金融机构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支持，盘活了资产、提高了股东收益水平、

加强了与金融机构的联系。相关融资安排是正常的商业安排，具有商业上的合理

性。 

另外，公司作为重资产行业，前期投资巨大，需要融资进行生产建设，随着

生产设备投产，公司的资本性支出减少的同时经营性现金流入净额大幅增加。作

为我国电解铝行业的优势产能，公司现金流入和盈利状况极好，发生贷款违约的

可能性极低，相关资产他项权利实现的可能性极低。因此相关受限资产事项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极低。 

针对公司抵押资产占比较高，公司主要将通过以下措施来应对： 

（1）公司通过权益融资以及公司日常经营现金流增加，公司将逐步减少资

产抵押的负债。 

（2）通过调整负债结构，增加无抵押负债的同时减少资产抵押的负债的方

式逐步降低公司资产抵押负债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被查封、冻结、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变现、无法

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情况”和“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和安排”，无“其他具

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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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对外担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除开展的担保业务外，对集团外第三方担保余额为 6.11

亿元，担保对象为玛纳斯县云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石河子开发区伏峰贸易有限

公司、石河子开发区路路发物流有限公司、西安橡树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昌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依然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报告期末较上期末对

外担保金额增加 0.72 亿元。 

（三）公司受限制的货币资金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为 142,454.82 万元，主要是票据和银

行承兑保证金。 

三、《2016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八、关联方应收账款说明” 

新增内容如下： 

八、关联方应收账款说明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对关联方上海双牌铝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账款年末

余额 1,021,067,104.76 元，该款项性质系预付给双牌的氧化铝款项，公司拟准备

通过双牌进行氧化铝进口的交易，并按照公司的采购流程进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但 2016 年下半年，为了减少关联方交易等规范性要求，公司取消了这笔通过双

牌采购氧化铝的交易而采用了其他直接采购的形式，这笔款项会计师认为已经不

属于与交易相关的款项，基于谨慎性角度考虑，将其在其他应收款列示。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上述款项已经全部收回。 

四、《2016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原内容如下： 

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 35.00 亿元，其中“15 天铝 01”募集资金 15 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 14.96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16 天铝 01”募

集资金 8.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 8.53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6 天铝 03”募集资金 8.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 11.34 亿元，全部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经核查，公司原《2016 年年度报告》对“16 天铝 03”募集资金披露存在错

误的情况，特此更正，变更后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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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 35.00 亿元，其中“15 天铝 01”募集资金 15 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 14.96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16 天铝 01”募

集资金 8.6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 8.53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16 天铝 03”募集资金 11.4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 11.34 亿元，

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五、《2016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五、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权利限制情况” 

原内容如下：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抵押资产合计 77.36 亿元，质押资产合计 1.43 亿元，具

体明细如下： 

表 4-5：公司截至报告期末（2016 年末）质押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计入科目 

铝厂设备 43.97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电厂设备 33.39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存货质押 1.43 存货 

合计 78.79  

经核查，公司原《2016 年年度报告》对“表 4-5”单位的披露存在错误的情

况，特此更正，变更后内容如下：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抵押资产合计 77.36 亿元，质押资产合计 1.43 亿元，具

体明细如下： 

表 4-5：公司截至报告期末（2016 年末）质押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计入科目 

铝厂设备 43.97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电厂设备 33.39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存货质押 1.43 存货 

合计 78.79  

六、《2016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六、对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付息兑

付情况” 

原内容如下： 

表 4-6：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其他存续期债务融资工具 

单位：万元 

债券/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待偿还余

额（亿元） 

报告期付

息情况 

报告期兑

付情况 

短期融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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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天山铝业 CP001 2016.12.09 1 年 5.00 - - 

经核查，公司原《2016 年年度报告》对“表 4-6”单位的披露存在错误的情

况，特此更正，变更后内容如下： 

表 4-6：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其他存续期债务融资工具 

单位：亿元 

债券/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待偿还余

额（亿元） 

报告期付

息情况 

报告期兑

付情况 

短期融资券 

16 天山铝业 CP001 2016.12.09 1 年 5.00 - -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